
复星联合康爱一生护理保险运营规则 

 

一、投保规则 

1、销售条线：融合业务条线、渠道业务条线、个人业务条线 

2、被保险人要求： 

（1）被保险人为身体健康，在中国大陆常住或生活的人员。 

（2）被保险人职业类别须为 1-4 类；5、6、0 类职业不可投保。 

（3）被保险人年龄要求：出生满 28 天至 65周岁。 

3、投保人： 

（1）投保人的年龄≥18周岁且年交缴费期满时不能超过 70 周岁。如

果投保人年龄为 16、17 周岁，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，经审核同意，

也可作为投保人。 

（2）投保人应对被保险人具有可保利益，可以为被保险人本人或被保

险人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。 

（3）被保险人为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投保人必须为父母； 

被保险人为 8 周岁（含）以上的未成年人，投保人除父母外，可以

为下列近亲属：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兄、姐等，但须填写《未成年人投

保授权声明书》，经被保险人的监护人书面同意并认可投保事宜。 

4、身故受益人：可以为被保险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 

5、交费方式：趸交、3 年交、5年交、10 年交 

6、保险期间：至终身。 

7、犹豫期：15 天。 

8、等待期：180天。 

9、条款责任：必选责任为护理保险金、疾病身故保险金；可选责任为额

外护理保险金。计划一只含必选责任，计划二含可选责任和必选责任 

10、保费要求：本产品按保费计算保额，保费须为 1000元的整数倍； 



趸交最低保费 5 万元；年交最低保费 1 万元，件均保费不低于 3 万元。 

总公司以季度为频率监测年交业务件均保费，对件均保费未达标的

渠道或机构予以警示，并采取管控措施，包括调整销售方案、扣减机构

相应的业务推动费等。 

11、风险保额累计： 

（1）护理险风险保额： 

根据有无可选责任，按照累计应交保费**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比例

计入护理险风险保额。 

年龄 
计划一 计划二 

计入比例 计入比例 

18周岁-40周岁 60% 160% 

41周岁-60周岁 40% 140% 

61周岁-70周岁 20% 120% 

（2）身故风险保额： 

不计未成年人身故风险保额；成年人身故风险保额按照累计应交保

费**被保险人年龄对应的比例计入疾病身故风险保额。 

年龄 计入比例 

18周岁-40周岁 60% 

41周岁-60周岁 40% 

61周岁-70周岁 20% 

注：*累计应交保费=年交保费*交费期间（趸交交费期间为 1） 

12、最高投保保费要求： 

年龄 
计划一 计划二 

趸交 3年交 5年交 10年交 趸交 3年交 5年交 10年交 

0-10周岁 300万 100万 60万 30万 200万 65万 40万 20万 

11-17周岁 200万 65万 40万 20万 150万 50万 30万 15万 

18-40周岁 150万 50万 30万 15万 100万 30万 20万 10万 

41-50周岁 200万 65万 40万 20万 100万 30万 20万 10万 

51-55周岁 150万 50万 30万 15万 50万 15万 10万 5万 



56-60周岁 100万 30万 20万 10万 30万 0 0 0 

61-65周岁 50万 15万 10万 0 10万 0 0 0 

13、最高累计护理险风险保额要求： 

被保险人投保护理险产品（包括但不限于康爱一生、福星高照、医宝通系列产

品）累计护理险风险保额不得超过以下标准： 

年龄 累计护理险风险保额上限 

0-17周岁 — 

18-40周岁 300万 

41-50周岁 180万 

51-60周岁 90万 

61-65周岁 50万 

备注：0-17周岁被保险人不计算护理险风险保额，所有护理险累计应交保费不得超

过 500万。 

二、核保规则： 

（1）核保重点评估被保险人发生护理责任和身故责任的风险。 

（2）健康告知异常转人工核保，本产品不支持健康加费，EM≤150

点标体，EM＞150点拒保。 

（3）被保人有既往病史的需提供完整的资料（包括病历首页、出院

小结、手术记录、住院记录、病理报告及其他检查报告）和复查资料。 

（4）核保人员可根据被保人的具体状况（如健康问题、职业风险、

投保动机）要求提供体检或生存调查等核保资料。 

三、保全规则 

本产品支持一下保全项目： 

保全编码 保全名称 是否支持微信和 APP 

AE 投保人及投保人资料变更  

AM 客户联系方式变更 Y 

BB 客户资料变更 Y 

BC 受益人及受益人资料变更  

CS 客户签名变更  

CT 解除合同  

HI 补充告知  



IC 被保险人重要资料变更  

IO 客户职业变更  

LN 保单借款  

LR 保险合同补发 Y 

PC 交费方式及交费账号变更 Y 

PT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 

RE 合同效力恢复  

RF 借款清偿  

RR 减少保额*  

SC 特别约定变更  

WT 犹豫期解除合同 Y 

XT 协议退保  

 

 


